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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中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研究發展、提昇研究水準、保障及推廣本校所屬單位
及人員之「研發成果」，並配合政府政策協助校外研究成果推廣，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研發成果」管理機構為研發處 (以下簡稱本處)，受理本校教職員生提出申請辦
理。前項規定，於校外人員受政府資助之研究成果，依法律或契約由本校負責受理
者亦適用之。本校人員非職務上或校外人員非受政府資助之研發成果，亦得透過本
處協助專利申請，本校得提供相關費用補助，並參與收益分配，其辦法另訂定之。 

第三條 本辦法使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 研發成果指本校教職員生所產生之知識、技術、著作、在校內外製成之產品，

與因而取得之國內外專利權、著作權、積體電路電路佈局、電腦軟體、營業秘

密、專業知識、其他技術資料及所有衍生之權利。 
二、 本校教職員生指於本校支薪之全職人員，及具學籍之學生。 
三、 職務上所產生之研發成果指以本校經費、政府出資本校、教職員生直接利用學

校資源所產生之職務上創作，或業界委託本校研發並依約由本校享有之研發成

果。 
四、 研發成果收益指「研發成果」經授權或移轉所得之權利金、商品銷售所獲之衍

生利益金、技術作價股權、實物及其他收入標的。 
五、 服務成本指申請及維護專利或研發成果相關費用及本處營運成本。該營運成本，

以「專利型研發成果」收益扣除回饋及專利費用餘額之15%計算；「非專利型

研發成果」收益扣除回饋及研發投入相關費用餘額之10%計算。 
六、 創作人係指本校教職員生或校外人士所產生之知識、技術、著作等「研發成果」

之發明人或著作人。 
第四條 本校教職員生職務上所產生之研發成果，其衍生之智慧財產權利歸屬本校所有；非

職務上所產生之研發成果，其權利歸屬創作人所有。 
本校教職員生職務上所產生之研發成果，其專利申請及維護、使用授權、技術移轉，
應透過本處辦理。 

第五條 本處辦理研發成果讓與或授權時，應以公平、公開及有償方式為之，以公立學校、
公立研究機關(構)、公營事業、法人或團體為對象之原則辦理。 
研發成果未能依前項原則辦理授權時，應符合下列要件，循本處內部行政程序簽准，

始得無償使用、授權國外對象： 
一、無償使用：學術研究、教育或公益用途。 
二、授權國外對象，應符合下列要件之一： 

(一) 國內無具承接意願之對象。 
(二) 國內無具承接能力之對象。 
(三) 不影響國內廠商之競爭力及國內技術發展。 
(四) 授權國外對象將更有利於國家整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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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研發成果為著作，且以散布研究結果為目的者，其著作權歸創作人所有。但若該成

果係由政府機關或外界補助或委託研究者，其權利歸屬依契約規定。 
研發成果屬職務上完成之積體電路佈局、教學用視聽著作，或電腦程式及其手冊等，

其著作財產權屬本校所有。 
第七條 本校教職員生職務上產生之研發成果具可專利性者得由申請權人提出申請，依「中

華大學專利申請及審查作業施行細則」向本處提出申請辦理，其施行細則另訂之。 
前項規定，於校外人員受政府資助之研究成果，依法律或契約由本校負責受理者亦

適用之。本校人員非職務上或校外人員非受政府資助之研發成果，亦得透過本處協

助專利申請，本校得提供相關費用補助，並參與收益分配，其辦法另訂定之。 
第八條 本校研發成果，經本處完成技術移轉或使用授權後，屬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績效者，

於各項技轉合約之授權金/衍生利益金收款日(或取得股權日)起算6個月內，完成收入上
繳國科會作業。技術轉移或使用授權之收益(含衍生利益金)扣除回饋資助機關以及服務
成本後，由創作人與本校依創作人80%校方20%比例分配之(若該研發成果未獲本校補助
者，其分配比例依創作人90%，校方10%比例分配之)，詳細分配比例依「研發成果技術
授權收益分配一覽表」。但如有下列情事者，其收益分配另以契約訂定之： 
一、 本校專職人員非職務上之研發成果。 
二、 本校專任教職員生與校外合作單位共同創作研究，有涉外合作單位共同擁有之研究

成果。 
三、 學校得依創作人意願管理其全部權利金收入，並酌收管理費以為學校行政支援成

本。權利金用途及管理費提列標準，依「中華大學技術授權收益運用支給要點」

規定辦理及核銷。 
四、 承辦單位技轉服務收入，專款專用，於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事務，經費支用不受

年度所限制，可繼續保留。其適用範圍如下： 
(一) 行政業務費，包括影印、裝訂、文書、禮品、文宣費、餐點費等。 
(二) 購買與技轉有關研究相關儀器設備、維護，及消耗性器材之補充。 
(三) 支援「中華大學研究成果管理與推廣辦法」，及「中華大學產學技術評審委

員會」決議業務相關事項之執行經費，如差旅費、公共關係費用、訴訟案及

和解費用等。 
(四) 其他對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有關事項之經費補助。 

五、創作人所分得之技術移轉金可自行分配運用，但其經費需於入帳日之後三年內使

用完畢；若金額超過 100 萬(含)以上者，得以個案專簽延長核銷期限。 
第九條 為激勵技轉績效有功人員，每案撥出研發成果技術授權收益服務成本（扣除上繳科發

基金金額）之3%作為績效獎勵金，分配方式由承辦單位審核後，個案專簽陳校長核定。 
第十條 本處受理外校或其他公私營機構、廠商委託研發成果推廣者，除依法令應提供無償服務外，

另以作業要點規定服務費用與收益分配方式。雙方以契約另訂服務費用或收益分配者，
從其規定。本校人員非職務上之研發成果，委託本處為成果推廣者，準用前項規定。 

第十一條 研發成果由政府機關所補助之產學合作計畫產生者，其權利歸屬及收益分配依法令
規定。研發成果由本校直接受理公私營或機構委託之產學合作計畫產生者，其權利
歸屬及收益分配依契約規定。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研究發展委員會審議，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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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1. 中華大學專利申請及審查作業細則 
2. 研發成果技術授權收益分配一覽表 
3. 中華大學技術授權收益運用支給要點 
4. 研發處其他相關辦法等 

使用表單 
技轉權利金分配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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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技術授權收益分配一覽表 
 

成果歸屬 案件性質 本校

補助 
授權移轉

辦理機構 
基本

稅捐 
基本服務成本 收益（扣除回饋資助

機關以及服務成本）

分配 

備註 

國科會所屬

研發成果 
本校計畫 0 研發處

產學中心 
5% 0 創作人:50% 

本 校:50% 
 
88.1.22 以前核

定計畫成果  
他校計畫 

 
0 

研發處

產學中心 
 

5% 
 

0 
依委託學校徵求國

科會轉委同意後依

國科會規定辦理 
 
 
 
 
 
 
 
 

本校所屬

研發成果 

國科會

研發成果 
 

100% 
研發處

產學中心 
 

5% 
 

35% 
創作人:80%
本 校:20% 

基本服務成本

含上繳科發基 
金 20% 

 
 
 
 

專利型

研發成果 

 
 

100% 

研發處 
產學中心 

 
 

5% 

15%  
創作人:80%
本 校:20% 

 
專利維護費用

由學校承擔 委外辦理 委外規定加 5% 
委聘僱問 15%加兼任顧問 

3% 
 
 

0 

研發處 
產學中心 

 
 

5% 

15%  
創作人:90%
本 校:10% 

 
專利申請及維

護費用由發明

人承擔 
委外辦理 委外規定加 5% 
委聘僱問 15%加兼任顧問 

3% 
 
 
非專利型

研發成果 

 
100% 

研發處 
產學中心 

 
5% 

10% 創作人:80%
本 校:20% 

 
本校無須負擔

研發成果維護

費用 
委外辦理 委外規定加 5% 

 
0 

研發處

產學中心 
 

5% 
10% 創作人:90%

本 校:10% 
委外辦理 委外規定加 5% 

 
 
 
 
 
 

非本校

所屬成果 

本校人員非

職務發明之 
研發成果 

 
0 

研發處

產學中心 
 

5% 
 

10% 
創作人:100%
本 校:0 

得另訂契約規

範 

外校國科會

研發成果 
 

0 
研發處

產學中心 
 

5% 
 

5% 
委託學校:100%
本 校:0% 

上繳科發基金

由委託學校承 
擔 

外校人員職

務上發明創 
作研發成果 

 
0 

研發處

產學中心 
 

5% 
 

5% 
委託學校:100%
本 校:0% 

得另訂契約規

範 

外校人員非

職務上發明 
研發成果 

 
0 

研發處

產學中心 
 

5% 
 

5% 
創作人:100%
本 校:0 

得另訂契約規

範 

廠商所屬

研發成果 
0 研發處

產學中心 
5% 5% 委託廠商:95% 

本 校:5% 
得另訂契約規

範 
註: 
1. 收益分配:扣除學校必要稅捐及基本服務成本後的淨收益 
2. 若申請權利金託管者，基本服務成本需另加 3% 
3. 收益分配若編列人事費，除專任助理外，其餘人事費皆須另外編列補充保費雇主負擔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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